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交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我们作

为公司独立董事，对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开展商品期

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进行了审阅，并查阅相关资料和问询有关情况，经过充

分讨论后对本次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在保障正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基础上，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事宜的决策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合法合规。 

2、公司（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拟结合生产原材料的采购情况，开展

动力煤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符合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降低原材料价格波

动对公司生产经营成本的影响，提升公司整体抵御风险能力。 

3、公司制定了《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对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

务的目的、组织机构、审批及权限、业务流程、风险控制、报告制度、信息披露、

档案管理、保密制度、应急处理、合规检查及责任追究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

有利于加强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风险管理和控制。 

4、公司本次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事宜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调整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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